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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休假獎金」的休假日，領取國民旅遊卡的消費補助，也沒有從個人可領取的不休假獎金

限額扣除。說穿了，是一種公務人員專屬的福利。嚴格來說，仍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 

三、國民旅遊卡與過去曾發放過的消費券都可提振消費，促進經濟成長。至於國民旅遊卡與消

費券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消費券可以購買任何物品，而該項物品可能是在國外生產，從

而使用消費券可能只是促進消費，而不一定促進就業。相對之下，國民旅遊卡的特約商店

有一個特色，就是為配合「國民旅遊」宗旨，除了極少數魚目混珠的不肖業者外，大部分

的商店都是提供在地商品與在地服務，因此目前 48 萬國旅卡的持卡人，每人每年 6,000 元

的在地消費，不但帶來 28.8 億元的在地消費，對於各地的就業也有提振之功。 

四、今年 1 至 9 月大陸來台團體旅客為 114.4 萬人次，年減近 20%；不過，累計今年 1 至 9 月來

台的自由行陸客人數較去年同期成長 107 萬人次，年增 8%。但若以 5 月 20 日至 9 月底計

算，陸客入境人數減少 27.2%，其中團客減少 44%，自由行減少 0.3%，可以看出下半年陸

客減幅加速。新政府雖然提出各種方案，包括以增加新南向政策各國旅客來填補陸客的短

缺，惟其成效可能有限，因為新南向政策各國雖然近幾年經濟成長快速，但還沒達到富庶

國家地步，出國觀光尚未蔚然成風，即或出國觀光，台灣也未必是首選。 

五、因此，與其外求不如自助，我們建議將現行適用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消費的民眾，由 48 萬

個公務員，擴增至 1,129 萬個全台就業人口，亦即政府對所有就業名眾提供每人每年 6,000

元的國旅卡特約商店消費補助，全年可創造 677.4 億元的在地消費，也促進在地就業的提高

。而且，根據乘數理論，這 677 億元的消費可以創造數兆元的國民所得。 

六、當然，這 677 億元的政府補貼，將使 105 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 18,446 億元多出約

3.67%，使政府財政赤字擴大。但相對於主計總處估計陸客每減少 10%將使 GDP 減少 0.1%

，或服務輸出減少新台幣 178 億元，若以今年 1～9 月陸客減少約 20%估計，全年勞務輸出

將減少約 356 億元，因此「增強版國旅卡」會使在地消費淨增加 648 億元（扣除原有的公

務員國旅卡消費 29 億元），不但完全抵銷全年陸客減少的衝擊，還可因內需增加，在未考

慮乘數效果下，即可使 GDP 至少提升約 0.15%，「增強版國旅卡」救經濟之功效不容小覷

。 

七、在操作上，可以雙軌並行，公務員部分仍沿用原來制度，使用現有國旅卡消費，完全不作

任何變動，繼續創造 48 萬人原有的 28.8 億元的在地消費。至於非公務員部分新增 1,081 萬

人的消費，可以不直接發卡，改用今年才登場的各家行動支付，只要下載 APP，不必等候

發卡，對使用者十分便利。當然，歐付寶、台灣支付等行動支付公司也要爭氣一點，對於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要有能力收下，迅速與各個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完成串接，讓台灣的行

動支付因政策幫助而大幅邁進。 

（十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行政院決定採「兩階段」修法方式開放

電業，第一階段先開放綠能發電，並分割台電的發電及輸配電

業務為兩家公司，第二階段再開放售電業。然電業自由化應該



 

 
225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7 期 院會紀錄

要做，而且早就該做；但是，目標和手段都要有詳盡的規劃，

並設定清楚的步驟，不能以為「拆解台電」就等於「電業自由

化」。要求行政院應有謹慎的規劃或清晰的目標，拿出具體政

策落實，同時提升發電效能。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決定採「兩階段」修法方式開放電業，第一階段先開放綠能發電，並分割台電的發

電及輸配電業務為兩家公司，第二階段再開放售電業。閣揆林全說明此一政策時，嚴詞批

評台電目前是「球員兼裁判」，不可能發展綠能。言下，難掩其對台電公司之敵視，也反

映政府心態之扭曲。 

二、在蔡英文的「非核家園」承諾下，新政府早就想要一舉分拆台電，開放電業自由化；行政

院七月提出的《電業法》修法草案，即是如此盤算。然而，此舉引來不少質疑，認為這將

招致「圖利財團」及「電力大漲」的後果。及至上周，蔡總統因而拍板改採「兩階段」推

動，除為化解外界疑慮，更重要的原因，是發現自由化之路並非一路暢通，這從上周國內

備載容量幾度告急，政府呼籲民眾減少用電，即已一目了然。 

三、電業自由化應該要做，而且早就該做；但是，目標和手段都要有詳盡的規劃，並設定清楚

的步驟，不能以為「拆解台電」就等於「電業自由化」。從這個標準檢視，蔡政府目前對

於開放電業，卻是有目標、沒戰略，有立場、沒規劃的，且後果堪虞。其中，民進黨因「

反核」而視台電為大敵，為推動自由化而視台電的資產如無物，都是極偏差的心態，到了

荒謬的地步。 

四、檢視一下新加坡的電業自由化歷程，即可看出蔡政府目前對待台電的態度，問題出在哪裡

。新加坡和台灣一樣，都是缺乏自產能源的國家，該國從一九九五年就開始從事電力自由

化的準備工作，起步比我國足足早了廿年。其作法是，先註冊成立「新加坡電力公司」，

由新加坡政府的淡馬錫控股全資擁有，將電力事業變成商業公司，解決政府公務員及電廠

員工的身分曖昧，再將其分拆成發電、供電、售電三大部門，其下分設五家子公司。 

五、二○○一年，新加坡政府將其中的聖諾哥、西拉雅兩家發電公司的所有權轉移到淡馬錫手

中，實現所有權的分離，也為政府撤資預作準備。此舉，讓發電和輸配電兩個市場分開，

並開放利用更乾淨的天然氣為燃料的新電廠加入，使發電市場更具競爭性及進步性。與此

同時，更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建立了一套「新加坡電力池」的制度，專門負責發電業者

加入電網的報價和交易，同時根據電力批發市場的標單調度發電機組，以確保供電符合需

求。 

六、新加坡最初的電力自由化目標，就是將國家擁有的發電事業全部出售民營，這到了二○○

八年得以實現。當年三月，淡馬錫以四十二億坡幣將大士能源公司出售給中國最大的電力

生產商「華能集團」；同年九月，將聖諾哥能源以卅六億坡幣賣給日本的丸紅商社主導控

股的 Lion Power Holdings；到了十二月，又將西拉雅能源以卅八億坡幣賣給馬來西亞的楊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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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集團。亦即，十幾年的漫長部署，新加坡政府的電業自由化目標，不僅是要擁有多元、

競爭的電力，且要確保市民及產業的用電無缺，同時讓原屬公共事業的龐大電力資產轉化

為國家的寶貴收入。 

七、從新加坡的例子看台灣的電業，我們的自由化起步晚了廿年，而從政府對台電的不友善態

度中，人們看不到主事官員有謹慎的規劃或清晰的目標，或對台電長年布建電廠和電網的

努力有任何珍惜，卻是充滿不屑。再看，政府口口聲聲發展綠能，卻無法拿出具體政策落

實；也無提升發電效能之心，反而動輒以環保之名下令關閉機組。在如此粗疏的決策下，

還誇下海口「不會漲電價」，欺騙百姓。事實上，從最近的供電距離跳電紅線僅一步之遙

看，政府恐怕連保持穩定供電的承諾都保不住。而且，以政府動輒政治干預的民粹手法，

恐怕不會有國際發電集團膽敢進入台灣，也難怪民間擔心政府會賤賣台電給財團。 

（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面對來勢洶洶的金融科技（Fintech）浪

潮，政府與產業應了解科技的穿透力是很難阻擋的，隨著世代

交替，Fintech 的服務將會跨越國界。Fintech 並不是一個新創公

司與傳統金融業的競爭，而是一個台灣金融業與新創公司合作

一起面對全球大廠的賽局。速度如果不夠快，最後的結局可能

連台灣的市場都很難保住，建請行政院應責成所屬相關機關，

思考如何槓桿新創 Fintech 的優勢，來對應數位世代的新服務，

並在轉型升級的過程當中更大程度的攜手共創未來金融，採用

雙模並進的方式：一方面策略性的調整當前的金融服務，一方

面與新創 Fintech 共同創造未來的新事業模式。爰此，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自從世界經濟論壇（WEF）於 2015 年發布未來金融服務研究報告以來，金融科技（Fintech

）不僅成為金融服務業創新的代名詞，更是各大金融集團、創投與科技新創企業的競技場

。WEF 在趨勢報告中，提出六項創新洞察：一、Fintech 的發展與對傳統金融業的破壞性是

可以預期的；二、最大衝擊來自於平台、大數據與輕量資產的商業模式創新；三、短期影

響最大的是銀行業，中長期影響最深的是保險業。四、金融業將會採取與新創 Fintech 公司

競合的平行策略；五、健全的發展來自於政府、金融業與新創 Fintech 公司三方的協同合作

；六、Fintech 的破壞性創新將會逐漸改變消費行為、商業模式，與產業結構。 

二、總體來說，Fintech 是一個可以預期的趨勢，如何從消費者的觀點出發，結合大數據、人工

智慧、移動、雲端運算等科技，進行轉型升級與創新，是傳統金融業很大的難題。想像未

來，金融服務的市場將持續擴大，例如透過科技實現機器人理財與普惠金融（Financial 


